关于第十三届ＣＣＴＶ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
版权的操作办法
    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将于2008年3月上旬进入复赛、决赛阶段，届时中央电视台将在音乐频道对复赛进行录像播出，对团体决赛、个人单项决赛、“观众最喜爱歌手奖”决赛及颁奖晚会在CCTV—3进行现场直播，为了保障中央电视台在比赛录制过程中产生的“青年歌手大赛”电视节目的版权，有权使用该节目或节目片段，避免相关纠纷，现制定关于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版权操作办法如下，望各参赛队能切实执行：
1． 各参赛队进入复赛的参赛选手应签署《参赛歌手确认书》。
2． 参赛队所属单位填写《参赛曲目版权信息记录表》，签署《演唱歌曲版权保证书》，并加盖公章。
3． 参赛选手在复赛、团体决赛及单项决赛演唱的曲目
1．已过国家规定的版权保护期的作品不需特别处理。
  2．国内（不含港、澳、台）已发表的作品不需特别处理
3．未发表的新歌需词、曲作者与演唱者签署《参赛歌曲版权授权书》；需版权所有人签署《参赛作品使用确认书》。
4．在版权保护期内的国外及港、澳、台作品需选手自行解
   决版权许可并签署《演唱歌曲版权保证书》。
    以上相关文件应在寄送报名文件时一并送达，如不能签署以上文件需参赛队更换选手或曲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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